
威民发〔2016〕14号
威海市民政局  威海市财政局
关于进一步推进“村改居”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民政局、财政局，国家级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财政局，环翠区社区工作管理局：
为落实省政府全省城镇化有关工作专题会议精神，近日，省民政厅、财政厅联合下发了《关于推进“村改居”工作的通知》（鲁民〔2016〕11号），为落实好上级精神，进一步做好 “村改居”工作，助推我市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提高，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开展摸底排查和数据统计工作。各区市要对“村改居”情况进行排查，摸清三个底数。一是2013年至2015年期间实施“村改居”情况，要逐一登记造册，并摸清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居民享受城市社区待遇情况，填写《2013-2015年底依法实施“村改居”情况统计表》。二是2013年以前实施“村改居”的，也要逐一摸清，填写《2013年以前实施“村改居”情况统计表》。三是对目前已符合或部分符合“村改居”条件，计划于“十三五”时期实施“村改居”的，要认真进行排查梳理，规划拟实施“村改居”的时间，填写《“十三五”时期村民委员会实施“村改居”规划表》。
二、积极稳妥地推进“村改居”工作。实行“村改居”，要严格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的意见》（鲁办发〔2012〕22号）规定的条件、原则和程序进行申报、审批。即拟撤销的村民委员会所辖区域位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边界内；集体所有耕地已无法满足村民生产生活基本需要；所辖区域内三分之二以上劳动力已转移至非农产业；集体资产、债权债务得到妥善处置，完成资产改制，产权关系明确。符合“村改居”条件且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的，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并填写《　　　 县（市、区）“村改居”审批表》（附件3），报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各区市对拟于“十三五”时期实施“村改居”的村民委员会，要加强指导，符合条件的及时实施；对具备部分条件的村民委员会，要积极创造条件，解决存在问题，稳妥推进。
三、严格落实“村改居”后的各项待遇。对完成“村改居”的，各区市要严格按照《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鲁办发〔2015〕44号）要求，及时纳入城市社区治理体系，认真落实社区工作人员报酬、办公经费等政策，使他们享受与城市社区工作人员同等待遇；对社区居民要逐步落实好养老、医疗、救助、教育、住房等待遇，使他们真正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市里从今年开始，计划用3年时间，将城区范围的“村改居”社区和镇（街）驻地社区，全部纳入城市社区管理，并列入社区建设目标绩效考核内容。到今年年底，40%的社区要完成目标任务。各区市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工作进度。对不在城镇建设用地边界内、城镇化水平低、沿用村级生产生活方式的“村改居”社区，要根据实际，合理确定城市社区或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列入工作规划，3年内建设完毕；对具备城镇化条件但未完成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村改居”社区，要督促其抓紧进行，扫除纳入城镇化管理障碍；实际上没有开展工作、无存在必要性的镇（街）驻地社区，要及时撤销。
各区市请于2016年3月14日前，由民政、财政部门联合上报进展情况（包括本地“村改居”现状、规划情况、存在的困难问题及下步打算等），相关表格加盖民政部门公章后报送至市民政局。
根据上级安排，有关情况需进行定期调度。请各区市从5月份开始，每月2０日前上报当月工作进展情况；每季度最后一个月2０日前，除月份工作进展情况外，增报季度综合进展情况，分析工作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措施，市民政局将把有关情况汇总后上报省民政厅。同时，省政府督查室将于今年6月底和12月底前，组织相关人员开展现场督查，请各区市务必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扎实推进工作开展。市民政局联系人：于振宝，联系电话：5895607，邮箱：whmzjzqk@163.com；市财政局联系人：孙鑫，联系电话：5215393。
附件：1.山东省民政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推进“村改居”工作的通知
      2. 2013年以前实施“村改居”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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